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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6/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5_AF_BC_c34_636048.htm 一、旅行社的法律特征 (1)旅行

社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特许经营企业。 (2)旅行社的业务范

围包括：从事招徕、组织、接待旅游者等活动，为旅游者提

供相关旅游服务，开展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出境

旅游业务。 二、旅行社的旅游业务范围 (1)国内旅游业务(中

国内地居民境内旅游)； (2)入境旅游业务(外国旅游者到中国

内地旅游，中国港澳台地区居民到内地旅游)； (3)出境旅游

业务(中国内地居民、在内地的外国人、中国港澳台地区居民

到外国、中国港澳台地区旅游)。 三、旅行社的设立条件 (1)

有固定的营业场所(拥有产权的营业用房，或者申请者租用的

，且租期不少于1年的营业用房)； (2)有必要的营业设施(拥有

两部以上的直线固定电话；拥有传真机、复印机；具备与旅

游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他旅游经营者联网条件的计算机)； (3)

有不少于30万元的注册资本。 四、旅行社的设立的行政许可 

五、旅行社分支结构的设立 (2)旅行社分支机构经营活动的责

任和后果，由设立社承担。 (3)设立分社的四统一：统一的人

事、财务、招徕、接待的制度。 (4)服务网点的四统一：统一

管理、统一财务、统一招徕和统一咨询服务规范。 六、旅行

社质量保证金的相关规定 (1)旅行社应当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

营许可证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存人质量保证金(存期不得少于1

年)，或者提交依法不低于相应质量保证金数额的银行担保。

(2)质量保证金数额如表3-1所示。表3-1质量保证金数额类型 

国内和入境旅游 出境旅游 国内和入境分社 出境旅游分社 金



额 20万元 增存120万元 增存5万元 增存30万元 注：旅行社存

入、续存、增存质量保证金后7个工作日内，应当向作出许可

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提交证明文件。 (3)旅行社自交纳或补足

质量保证金之日起3年内未因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

关罚款以上处罚的，质量保证金数额可降低50%。 (4)旅行社

依法减少质量保证金后，应当在收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补交

质量保证金的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补足质量保证金。 (5)

质量保证金所产生的利息属于旅行社所有。 (6)旅游行政管理

部门可以使用旅行社的质量保证金的情形包括： ①旅行社违

反旅游合同约定，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经旅游行政管理部

门查证属实的； ②旅行社因解散、破产或其他原因造成旅游

者预交旅游费用损失的。 七、外商投资旅行社的设立 (1)外商

投资旅行社包括中外合资经营旅行社、中外合作经营旅行社

和外资旅行社三种。 (2)经营范围包括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 

八、旅行社经营原则 旅行社必须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

信的经营原则。 九、旅行社监督检查 旅行社年度统计资料在

次年3月底前报送原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年度统计资料

的内容如下： (1)旅行社的基本情况，包括企业形式、出资人

、员工人数、部 门设置、分支机构、网络体系等； (2)旅行社

的经营情况，包括营业收入和利税等； (3)旅行社组织接待情

况，包括国内旅游、入境旅游、出境旅游的组织、接待人数

等； (4)旅行社安全、质量、信誉情况，包括投保旅行社责任

保险、认证认可和奖惩等。 旅行社保管旅游档案的期限应不

少于2年。 十、检查公告内容 (1)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颁

发、变更、吊销、注销情况。 (2)旅行社的违法经营行为。

(3)旅行社的诚信记录。 (4)旅游者投诉信息等。 十一、旅游



者投诉权 给旅游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旅游者有权向县

级以上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投诉，具体损害行为如下： (1)旅行

社违反《旅行社条例》和《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的；

(2)旅行社提供的服务，未达到旅游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或者

档次的； (3)旅行社破产或者其他原因造成旅游者预交旅游费

用损失的。 相关推荐： 2011年导游资格考试政策法规第一章

知识 2011年导游资格证考试《旅游政策法规》第二章 2011年

导游资格考试旅游政策与法规案例分析题汇总 试题推荐：

2011年导游政策与法规考试模拟试题及答案汇总 2011年导游

资格证考试《旅游政策法规》模拟试卷12套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